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现将《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7年6月28日
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
 
为贯彻落实五大发展行动计划，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大力发展健康制造产业为目标，加快健康旌德建设，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的通知》（皖政〔2017〕52号）、宣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的通知》（宣政〔2017〕33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以下政策。
一、加强科技人才团队建设
1. 对入驻我县健康制造产业集聚发展基地的重点引进人才或其领衔合作的科创团队、科技型企业优先纳入我县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建设。
2. 对参加国家、省、市创新创业大赛获奖的企业或团队（一年内）来旌创办企业的，经认定为符合健康产业发展方向的优秀项目，给予企业10-30万元的创新创业一次性资助。
二、支持创新载体建设
3. 对在旌组建的技术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等新型研发平台，按合同约定的项目进度和年度预期目标，每年给予30万元运行经费补助，对入驻健康智造中心的，按引进人才类型每年给予30-100万元运行经费补助，连续补助3年。
4. 对入驻健康智造中心的重点引进人才或其领衔合作的科创团队、科技型企业的研发费用实际支出额，每年给予10%补助，最高不超过50万元，连续补助3年。
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5. 对县级科技攻关计划、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等，县每年安排不低于100万元的项目资金，按照项目研发投入额不超过20%的标准给予补助，单个项目最高支持额度不超过20万元。
6. 设立县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个，奖励金额10万元；一等奖1个，奖励金额8万元；二等奖3个，奖励金额各5万元；三等奖5个，奖励金额各3万元；中小学生发明创造奖3个，奖励金额各0.5万元。对获得宣城市及以上科技进步奖励的，给予奖励金额1:1的配套奖励。上述奖励资金70%用于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30%用于奖励项目主要完成人。
对获得国家、省、市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及以上的企业，给予奖励金额1:1配套奖励。对鉴定为国家级、省级科技成果分别奖励5万元、2万元；对获得省级高新技术产品的奖励2万元。
四、加快培育科技型企业
7. 对新认定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试点期满认定为国家级创新型企业的再奖励20万元；对新认定的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试点期满认定为省级创新型企业的再奖励10万元。
8. 对新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的补助5万元，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奖励15万元；对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奖励10万元。	
五、提高知识产权建设水平
9. 对获得PCT发明专利、国外（最多两个国家和组织）发明专利的分别给予每件奖励8万元和6万元，申请受理的每件奖励0.8万元和0.6万元；对当年授权的国内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每件分别一次性奖励5万元（含后期维护每件补助1万元）、0.1万元；对申请受理的发明专利，每件奖励0.3万元。
10. 对获得国家、省、市专利奖的企业, 给予奖励金额1:1的配套奖励。
本政策由县科技局负责解释，涉及的奖补政策与县其他政策不重复享受，以前相关文件与本政策不一致的，以本政策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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